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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7_9B_91_c59_645679.htm 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之一先履

行抗辩权 先履行抗辩权，又称不安抗辩权，是指合同中约定

了履行的顺序，合同成立后发生了应当后履行合同一方财务

状况恶化的情况，应当先履行合同一方在对方未履行或者提

供担保前有权拒绝先为履行。设立不安抗辩权的目的在于，

预防合同成立后情况发生变化而损害合同另一方的利益。来

源：www.100test.com 应当先履行合同的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

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中止履行：www.Ｅxamda.CoM

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（1）经营状况严重恶化； （2）转移财产

、抽逃资金，以逃避债务的； （3）丧失商业信誉；采集者

退散 （4）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。

来源：考试大编辑推荐：2010年监理工程师：同时履行抗辩

权 2010年监理工程师：后履行抗辩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